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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(B)條刊發。 

 

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《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獨

立董事關於對外擔保情況的專項說明》，僅供參閱。該文件及其披露內容乃根據中國

法律法規及境內相關監管要求而編制及刊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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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
作为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

着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，

作出如下专项说明： 

 

经核查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，

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本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。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

担保事项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周忠惠、林耀坚、许青、杨春宝 

2021 年 3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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